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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时 间
	工 作 安 排

	8 月 17 日
	省印发考务工作的通知。

	8 月 20 日至 29 日
	报考人员进行网上报名、同步进行网上交费。

	9 月 6 日前
	各市按规定格式与方式上报试卷预订单。

	10 月 12 日前
	各市按规定格式与方式上报考场数据。

	10 月 21 日前
	各市上报考点地址、指挥班子和值班人员名单。

	10 月 25 日至 29 日
	考生从网上下载打印“准考证”。

	10 月 28 日前
	试卷送到各市。试卷送到后严格按规定交接、保管和运送。

	10 月 30 日至 31 日
	考试。

	11 月 1 日
	各市将试卷送回省考院。

	经国家有关部门确认考试成绩后
	1.公布考试成绩。
2.对“采用告知承诺制”的成绩合格人员，公示 10 个工作日。
3.省行业主管部门及时组织对“不使用告知承诺制” 和学历等相关信息存在疑义的成绩合格人员，进行现场考后核查。

	完成考后核查工作后
	对通过现场核查的“不使用告知承诺制” 和学历等相关信息存在疑义的成绩合格人员，公示 10 个工作日。

	省考试主管部门印发合格人员文件后
	省人事考试院制作合格成绩证明（电子版）。

	合格成绩证明（电子版） 制作完成后
	相关考生可登录浙江政务服务网“便民服务”-“高级职称评审与专技考试”-“考试成绩查询及电子证书下载打印”栏目，下载打印本人成绩合格证明。

	人社部下发资格证书后
	考生可在浙江人事考试网“合格证书”栏，申请资格证书邮寄服务（邮费到付）。

	备 注
	“采用告知承诺制”报考人员的合格成绩，与“不使用告知承诺制”报考人员经考后核查通过后的合格成绩，视情可一并进行公示。



